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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

內 地 過 港 漁 工 計 劃  ─  配 額 申 請 指 引 及 配 額 分 配 準 則  

申 請 人 在 填 寫 及 遞 交 內 地 過 港 漁 工 計 劃 申 請 表 前 ， 請 詳 細 閱 讀 下 列 的 內

容 ：  

(甲 )  有 關 收 集 個 人 資 料 的 目 的  

請 參 閱 附 頁 一 。  

(乙 )  配 額 分 配 的 基 本 條 件  

申 請 人 須 符 合 下 列 條 件 ， 方 可 獲 考 慮 分 配 配 額 ：  

( 1 )  申 請 人 必 須 為 香 港 漁 民 或 香 港 登 記 的 漁 業 公 司 或 經 營 收 魚 船

的 香 港 人 士 或 香 港 公 司 ；  

( 2 )  申 請 人 的 船 隻 必 須 以 香 港 為 基 地，並 同 時 擁 有 香 港 海 事 處 發 出

的 有 效 船 牌 及 內 地 船 牌 ；  

( 3 )  船 隻 長 度 不 少 於 1 0 米 (以 海 事 處 船 牌 簿 所 載 資 料 作 準 )，及 主 要

在 香 港 水 域 以 外 地 區 捕 魚 或 運 載 漁 獲 ；  

( 4 )  有 需 要 隨 船 攜 帶 內 地 漁 工 回 港 協 助 卸 下 漁 獲 。  

(丙 )  申 請 手 續  

( 1 )  申 請 表 格 可 於 辦 公 時 間 內 前 往 附 列 地 點 （ 見 附 頁 二 ） 索 取 。  

( 2 )  首 次 申 請 ：   

首 次 申 請 者 須 於 遞 交 申 請 表 時 夾 附 下 列 文 件 副 本 ：  

( i )  申 請 人 的 身 分 證 （ 申 請 人 亦 可 選 擇 親 臨 漁 農 自 然 護 理

署 出 示 身 分 證 ， 以 供 核 對 ） ；  

( i i )  香 港 海 事 處 發 出 的 船 牌 簿 ， 內 容 須 包 括 ：  

  船 牌 號 碼  

  船 東 姓 名  

  船 隻 長 度  

  船 隻 馬 力  

  首 次 出 牌 日  

  牌 照 到 期 日  

  船 東 轉 名 資 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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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粵 港 澳 流 動 漁 船 戶 口 簿 ， 內 容 須 包 括 ：  

  船 東 、 香 港 船 牌 號 碼 、 船 籍 港 資 料  

  漁 船 照 片 （ 若 有 ）  

( i v )  內 地 機 關 所 簽 發 的 漁 業 捕 撈 許 可 證 或 捕 撈 輔 助 船 許 可

證 。  

( v )  若 申 請 人 為 公 司，須 提 交 香 港 商 業 登 記 證，及 僱 請 船 主

之 證 明 。  

( 3 )  非 首 次 申 請 ：   

倘 若 申 請 人 曾 獲 分 配 內 地 漁 工 配 額 及 有 需 要 在 該 批 內 地 漁 工

的 進 入 許 可 簽 注 到 期 後 仍 需 要 攜 帶 內 地 漁 工 回 港 協 助 起 卸 漁

獲 ， 必 須 在 其 內 地 漁 工 進 入 許 可 到 期 日 前 的 3 個 月 內 再 申 請

漁 工 配 額 。 除 非 申 請 人 資 料 有 所 變 更 ， 否 則 不 用 再 夾 附 有 關

資 料 。 惟 船 隻 牌 照 曾 予 以 續 期 ， 則 須 呈 交 有 關 副 本 。  

( 4 )  申 請 人 可 能 需 要 駕 駛 船 隻 到 指 定 地 點 供 署 方 人 員 查 核 或 前 來

會 面 ， 以 提 供 進 一 步 資 料 。  

( 5 )  遞 交 申 請 表 ：   

填 妥 的 申 請 表 連 同 有 關 文 件 的 副 本 可 以 親 自 遞 交 或 寄 往 漁 農

自 然 護 理 署 總 部  

地 址  ： 九 龍 長 沙 灣 道 3 0 3 號 五 樓  

辦 公 時 間  ： 星 期 一 至 五 ： 上 午 9 時 至 下 午 5 時 4 5 分  

 (下 午 1 2 時 3 0 分 至 1 時 3 0 分 休 息 )  

查 詢 電 話  ： 2 1 5 0  7 1 0 0  

(丁 )  分 配 準 則  

( 1 )  計 劃 下 獲 准 進 入 香 港 的 內 地 過 港 漁 工 名 額 最 多 為 7  2 0 0 名 。  

( 2 )  每 位 成 功 的 申 請 人 獲 配 名 額 最 多 為 八 名 。  

( 3 )  所 有 首 次 申 請 者 均 無 須 按 其 售 魚 量 計 算 。  

( 4 )  曾 獲 配 額 者 欲 在 內 地 漁 工 進 入 許 可 簽 注 到 期 前 再 申 請 配 額 ，
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會 按 照 其 過 去 十 二 個 月 在 魚 類 統 營 處 或 在 本

港 透 過 其 他 合 法 途 徑 銷 售 的 魚 量（ 見 備 註 ）， 以 附 頁 三 的 辦 法

來 分 配 漁 工 配 額 。  

〈 註 ：  指 包 括 無 抵 觸 海 魚 統 營 條 例 （ 香 港 法 例 第 2 9 1 章 ） 的

情 況 下 ， 在 香 港 其 他 地 點 的 售 魚 量 ， 如 售 賣 活 海 鮮 及

貝 介 類 等 漁 獲 ， 惟 申 請 人 須 提 交 明 確 的 售 魚 單 據 ， 以

作 考 慮 。 該 單 據 須 有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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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公 司 的 名 稱 、 地 址 及 電 話 ；  

( i i )  公 司 負 責 人 的 姓 名 及 其 簽 名 ， 另 加 公 司 蓋 章 作 實； 

( i i i )  售 賣 漁 獲 人 士 （ 即 申 請 人 ） 的 全 名 ；  

( i v )  售 賣 漁 獲 日 期 ；  

( v )  魚 貨 的 詳 細 種 類 、 重 量 及 價 錢 ；  

或 由 公 司 負 責 人 發 出 一 份 聲 明 書 ；  

或 由 申 請 人 親 臨 本 署 宣 誓 （ 需 要 預 約 ） ；  

以 證 明 所 提 供 的 單 據 資 料 屬 實 。 〉  

( 5 )  若 成 功 獲 配 名 額 者 於 有 效 內 地 漁 工 進 入 許 可 簽 注 期 間 有 足 夠

售 魚 量 ， 可 申 請 額 外 配 額 （ 合 共 不 能 超 過 八 名 ） 。  

( 6 )  若 不 滿 分 配 結 果 ， 可 於 發 出 通 知 信 的 日 期 起 計 十 四 日 內 向 漁

農 自 然 護 理 署 提 出 上 訴 。  

( 7 )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可 根 據 情 況 和 需 要 ， 在 分 配 配 額 之 後 ，

就 分 配 或 收 回 配 額 的 條 件 進 行 適 當 的 修 改 。  

〈 註 ： 如 船 主 / 船 東 在 每 次 獲 分 配 漁 工 配 額 期 間 ( 十 五 個 月 )  

內 ， 連 續 兩 次 由 執 法 部 門 報 告 其 漁 工 離 開 指 定 的 船 隻 或 其 附

屬 船 ， 潛 入 海 裏 捕 撈 海 產 ， 在 已 獲 分 配 配 額 的 有 效 期 屆 滿 後

六 個 月 內 ， 有 關 漁 船 的 漁 工 配 額 申 請 將 不 獲 處 理 。 〉  

(戊 )  配 額 的 使 用  

( 1 )  配 額 的 有 效 期 一 般 為 十 五 個 月 ， 確 實 日 期 會 在 通 知 信 內 清 楚

指 明 ， 所 有 配 額 必 須 在 配 額 有 效 期 內 使 用 。  

( 2 )  除 非 得 到 本 署 許 可 ， 配 額 不 得 轉 讓 與 其 他 人 士 或 船 隻 。  

( 3 )  根 據 配 額 聘 請 的 漁 工 ， 必 須 持 有 有 效 的 內 地 漁 民 證 明 文 件 ，

入 境 事 務 處 會 向 他 們 發 出 有 效 期 一 年 的 內 地 漁 工 進 入 許 可 ，

持 有 人 每 次 到 港 最 多 可 停 留 七 日 。 內 地 漁 工 進 入 許 可 訂 明 ，

持 有 人 在 任 何 時 間 ， 只 可 為 指 定 的 船 隻 工 作 ， 也 只 可 以 在 該

船 隻 與 指 定 的 最 多 兩 個 魚 類 統 營 處 的 魚 市 場 之 間 往 來 。  

(己 )  懲 罰 性 措 施  

( 1 )  內 地 過 港 漁 工 倘 若 被 發 現 在 香 港 非 法 工 作 （ 包 括 在 魚 排 上 工

作 ） 或 干 犯 嚴 重 罪 行 （ 例 如 行 劫 、 偷 竊 等 可 公 訴 罪 行 ） ， 會

遭 起 訴 和 遣 返 內 地 ， 日 後 也 不 准 參 加 這 項 計 劃 。 漁 船 ／ 收 魚

船 的 船 主 ／ 船 東 若 明 知 而 准 許 內 地 漁 工 在 香 港 非 法 工 作 或 參

與 嚴 重 罪 行 ， 會 被 禁 止 再 參 與 「 內 地 過 港 漁 工 計 劃 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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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)  漁 船 ／ 收 魚 船 的 船 主 ／ 船 東 若 被 發 現 及 證 實 利 用 其 船 隻 進 行

違 反 與 計 劃 有 關 規 定 的 活 動 ， 包 括 ：  

( i )  利 用 船 隻 從 事 販 賣 紅 油 、 走 私 、 非 法 捕 魚 等 非 法 活 動 ；

或  

( i i )  利 用 船 隻 從 事 與 捕 魚 ／ 運 載 魚 獲 不 相 關 的 活 動 ； 或  

( i i i )  利 用 船 隻 非 法 運 載 海 魚 （ 即 未 取 得 有 效 之 運 魚 證 ） 或 在

非 法 地 點 卸 魚 *；  

*  不 適 用 於 符 合 以 下 情 況 人 士 ：  

  為 真 正 從 事 捕 撈 漁 業 的 本 地 漁 民 ；  

  其 主 要 漁 獲 為 活 海 魚 或 貝 介 類 水 產 ， 冰 鮮 魚 類 只 佔

其 漁 獲 的 少 數 ； 及  

  其 違 規 個 案 只 涉 及 卸 下 其 漁 船 的 冰 鮮 魚 類 漁 獲 ， 而

重 量 不 超 過 6 0 公 斤 。  

經 法 庭 裁 定 有 罪 後 ， 本 署 會 取 消 其 漁 工 配 額 ， 並 在 一 年 內 不

會 考 慮 其 漁 工 配 額 的 申 請 。 如 被 發 現 再 次 違 反 上 述 規 定 者 ，

則 本 署 兩 年 內 不 考 慮 其 漁 工 配 額 的 申 請 。  

( 3 )  漁 船 ／ 收 魚 船 的 船 主 ／ 船 東 的 內 地 過 港 漁 工 一 旦 被 發 現 參 與

違 法 行 為 或 違 反 本 計 劃 有 關 的 規 定 ， 包括：  

( i )  該 些 活 動 是 牽 涉 船 主 ／ 船 東 的 船 隻 或 業 務 ； 或  

( i i )  違 反 由 香 港 入 境 事 務 處 發 出 「 內 地 漁 工 進 入 許 可 」 的 逗

留 條 件 ；  

並 經 法 庭 裁 定 有 罪 ， 本 署 會 取 消 船 主 ／ 船 東 的 漁 工 配 額 ， 並

在 一 年 內 不 會 考 慮 其 漁 工 配 額 的 申 請 。 如 被 發 現 再 次 違 反 上

述 規 定 者 ， 則 本 署 兩 年 內 不 考 慮 其 漁 工 配 額 的 申 請 。  

( 4 )  有 關 本 署 於 指 定 期 限 內 不 考 慮 船 主 ／ 船 東 的 漁 工 配 額 申 請 ，

由 本 署 向 其 發 出 有 關 懲 罰 性 措 施 的 信 函 或 其 取 消 所 有 內 地 過

港 漁 工 的 進 入 許 可 簽 注 的 日 期（ 兩 者 以 較 遲 者 為 準 ）起 計 算。  

( 5 )  不 滿 被 懲 罰 的 人 士 可 於 十 四 日 內 向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提 出 上 訴 。 

 

  完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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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頁 一  

 

 

有 關 收 集 個 人 資 料 的 目 的  

 

 

收 集 資 料 的 目 的  

 

1 .  申 請 表 格 內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 ，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會 用 作 下 列

用 途 ：   

 (甲 )  辦 理 你 的 內 地 過 港 漁 工 申 請  

 (乙 )  作 為 統 計 及 研 究 之 用 ； 及  

 (丙 )  其 他 合 法 用 途 。  

資 料 轉 交 的 類 別  

2 .  為 了 執 行 上 述 第 一 段 所 述 的 目 的 ， 你 在 本 表 格 內 所 提 供 的 個

人 資 料 或 許 會 轉 交 其 他 政 府 決 策 科 和 部 門 ， 以 及 其 他 機 構 。  

查 閱 個 人 資 料  

3 .  根 據 《 個 人 資 料 (私 隱 )條 例 》 第 1 8 及 2 2 條 以 及 附 表 1 第 6

原 則 ， 個 人 有 權 查 閱 及 改 正 其 個 人 資 料 。 你 的 查 閱 權 利 包 括

索 取 你 在 本 表 格 內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 的 副 本 。  

查 詢  

4 .  有 關 查 詢 申 請 表 內 的 個 人 資 料 ， 包 括 查 閱 或 改 正 ， 可 向 本 署

提 出 ：   

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總 部  

九 龍 長 沙 灣 道 3 0 3 號 八 樓  

電 話 ： 2 1 5 0  7 1 0 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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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頁 二  

申 請 表 格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往 下 列 地 點 索 取 ：  

 

( 1 )  入 境 事 務 處 港 口 管 制 組  

香 港 中 環 民 輝 街 3 2 號 中 區 政 府 碼 頭 2 樓  

( 2 )  就 業 及 旅 遊 簽 證 組  

香 港 灣 仔 告 士 打 道 7 號  

入 境 事 務 大 樓 2 4 樓  

( 3 )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

九 龍 長 沙 灣 道 3 0 3 號  

長 沙 灣 政 府 合 署 五 樓  

( 4 )  筲 箕 灣 聯 絡 辦 事 處  

香 港 筲 箕 灣 亞 公 岩 譚 公 廟 道  

（ 請 先 用 電 話 聯 絡 ； 電 話 ： 2 5 6 0  2 8 7 1）  

( 5 )  香 港 仔 聯 絡 辦 事 處  

香 港 香 港 仔 石 排 灣 道 1 0 2 號  

（ 請 先 用 電 話 聯 絡 ； 電 話 ： 2 5 5 2  8 8 3 7）  

( 6 )  青 山 聯 絡 辦 事 處  

新 界 屯 門 第 4 4 區 湖 山 路 1 0 1 號  

（ 請 先 用 電 話 聯 絡 ； 電 話 ： 2 4 5 0  8 0 4 5）  

( 7 )  大 埔 聯 絡 辦 事 處  

新 界 大 埔 三 門 仔 漁 安 街 1 號  

（ 請 先 用 電 話 聯 絡 ； 電 話 ： 2 6 6 5  4 9 3 0）  

( 8 )  長 洲 聯 絡 辦 事 處  

長 洲 海 傍 街 8 3 B 二 樓  

（ 請 先 用 電 話 聯 絡 ； 電 話 ： 2 9 8 1  0 3 3 6）  

( 9 )  西 貢 聯 絡 辦 事 處  

新 界 西 貢 海 傍 街 1 8 - 2 0 號  

（ 請 先 用 電 話 聯 絡 ； 電 話 ： 2 7 9 2  2 7 3 5）  

( 1 0 ) 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 

香 港 仔 海 傍 道 3 號 逸 港 居 1 樓  

( 1 1 )  東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 

香 港 西 灣 河 太 安 街 2 9 號  

東 區 法 院 大 樓 1 1 樓  

( 1 2 ) 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 

新 界 大 埔 汀 角 路 1 號 大 埔 政 府 合 署 2 樓  

( 1 3 )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西 貢 辦 事 處  

新 界 西 貢 親 民 街 3 4 號  

西 貢 政 府 合 署 2 樓  

( 1 4 )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 

新 界 屯 門 屯 喜 路 1 號 屯 門 政 府 合 署 2 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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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頁 三  

 

 

「 內 地 過 港 漁 工 計 劃 」 配 額 分 配 辦 法  

 

 

 

售 魚 量 要 求 （ 由 二 ○ ○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）  

 

 

 

過 去 十 二 個 月 在 魚 統 處 的 售 魚 紀 錄 #  最 高 配 額  

0 . 5 至 < 6 公 噸 *  4 名  

6 至 < 1 3 公 噸  6 名  

1 3 公 噸 或 以 上  8 名  

 

 

 

 

註 ：  # 或 在 其 他 合 法 統 銷 漁 產 地 點 的 售 魚 量  

 * 每 年 售 魚 量 低 於 0 . 5 公 噸 ， 不 會 獲 配 名 額  

 


